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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爱正义论：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
———儒家情感伦理学再讨论

黄玉顺

（山东大学 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山东 济南 ２５０１００）

　 　 ［摘　 要］ 中西方都有正义论的传统，而且其中都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的

传统，但两者存在着重大的区别。 作为“生活儒学”的次级理论，儒家的基础伦理学———
“中国正义论”本质上也是一种情感正义论，但其核心并非泛泛的“情感”，而是特定的“仁
爱”情感，因此可以称之为“仁爱正义论”，这就是情感正义论的儒家版本。 该理论以“仁
爱”情感来阐明所有社会正义问题，其要领是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即“差等之爱”
与“一体之仁”（“博爱”）：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正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

的结果；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则正是仁爱之中的超越差等之爱的博爱情感。
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其情感机制是推己及人的情感“推扩”：首先是在“情
理之思”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知”“是非之心”）。 然后是由正义感的

理性化而形成作为情感理性的正义原则（“义”），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

生活“情实” 的适宜性原则。 最终形成“礼乐” 文化，即根据正义原则，运用工具理性

（“智”）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礼”）；同时以艺术形式（“乐”）来消除制度规范的人

际角色“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疏离，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和同”即社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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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的社会正义论，作为“制度伦理学”（ｅｔｈ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①，乃是一种“基础伦理学”（ ｆｏｕｎｄａ⁃
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②；就其根本的理论特征来看，它是一种作为情感伦理学（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ｅｔｈｉｃｓ）的情感正义论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西方也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传统，因此，儒家正义论是情感正

义论的中国形态，即“中国正义论”（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笔者于 ２００４ 年开始建构“生活儒学”
（Ｌｉｆ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③，２００５ 年开始提出该思想体系之中的次级理论“中国正义论”④，此后陆续发表

一系列文章而结集为《中国正义论的重建》⑤，并出版专著《中国正义论的形成》。 当初之所以命名为

“中国正义论”，正如《中国正义论的重建》英文版的书名“东方之声”（Ｖｏｉｃ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ａｓｔ）所示，旨
在强调它是有别于西方正义论的另外一种正义论传统⑥。 这就是说，“中国正义论”就是情感正义论

的儒家版本。
西方情感正义论的主要形态是近代开始出现的，最典型的是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情感正义论，主

要代表人物是弗兰西斯·哈奇森（Ｆｒａｎｃｉｓ Ｈｕｔｃｈｅｓｏｎ）、大卫·休谟（Ｄａｖｉｄ Ｈｕｍｅ）、亚当·斯密（Ａｄａｍ
Ｓｍｉｔｈ）等。 苏格兰启蒙学派正确地指出：正义问题源于利益问题，利益问题源于情感问题。 但是，那
究竟是怎样一种情感？ 他们主要是诉诸“同情”（ｓｙｍｐａｔｈｙ）或“移情”（ｅｍｐａｔｈｙ），这是西方情感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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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与儒家情感正义论之间最根本的区别所在。 在儒家看来，一切正义问题可以归结为“仁爱”情感问

题：“差等之爱”的偏爱情感导致利益冲突，而“一体之仁”的博爱情感则解决利益冲突问题。 这就表

明，儒家正义论乃是“仁爱正义论”（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Ｔｈｅｏｒｙ）。
笔者曾概括道：“中国正义论的全部理论结构是：仁→利→知→义→智→礼→乐。 或曰：仁爱情

感→利益问题→良知智慧或正义感→正义原则→理智或者工具理性→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社会和

谐。”①本文将阐明这些观念环节与仁爱情感之间的本质关联。

一、“情”与“仁”：情感存在与仁爱情感

儒家正义论之所以是“情感正义论”，是因为儒学本质上就是“情感儒学”②，正如蒙培元先生所

指出，“情感是全部儒学理论的基本构成部分，甚至是儒学理论的出发点”③，“儒家哲学就是情感哲

学”④。 而这种情感正义论之所以是“仁爱正义论”，则是因为“仁爱”观念乃是儒学中的首要的、基础

的、核心的观念，亦如蒙培元先生所指出：“儒家的情感哲学如果能够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

‘仁’。”⑤

（一）儒家情感观念的奠基意义

显然，对于儒家伦理学、正义论来说，情感观念，尤其是“仁爱”的情感观念，具有根本性的奠基意

义。 这是因为：
首先，儒家的情感观念不仅具有正义论或伦理学的意义，更具有普遍的存在论意义，这就是说，

儒学最基本的理论层级就是“情感存在论”⑥。 究其缘由，乃是因为“人是情感的存在”⑦，“情感就是

人的最基本的存在方式。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儒家哲学为情感哲学或情感型哲学”⑧，“人与

万物是一个和谐的生命整体或共同体，人与万物不分贵贱，‘浑然一体’，这是存在论的‘一体’”⑨。
这就是说，情感存在论乃是为情感伦理学、情感正义论奠基的基础理论。

其次，人尽管具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如“喜怒哀乐”�I0，或“喜怒哀惧爱恶欲”�I1，但是，对于儒学来

说，仁爱情感是其中最重要的情感。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儒学就是“仁学”。 因此，仁爱情感当然也是

儒家正义论的出发点。 唯其如此，儒家的情感正义论才是“仁爱正义论”，即一以贯之地以“仁爱”情
感来阐明所有一切社会正义问题。

（二）儒家“仁爱”观念的两个维度

这里的理论要领，乃是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差等之爱”；“一体之仁”，或曰“博爱”。
这里的“博爱”概念，并非西语的“ｆｒａｔｅｒｎｉｔｙ”或“ｂｒｏｔｈｅｒｈｏｏｄ”，而是韩愈所说的“博爱之谓仁”�I2，可译

为“ｕｎｉｖｅｒｓａｌ ｌｏｖｅ”，而宋明儒家称之为“一体之仁”。
然而，关于儒家的“仁爱”观念，学界的认识往往自相矛盾而不自知：一方面以为“仁爱”就是“他

者之爱”，即爱他人；另一方面又以为“仁爱”就是“差等之爱”，即爱的情感存在着由近及远的亲疏等

级差别。 他们没有意识到：假如只讲差等之爱，那绝不是儒家的“仁爱”，而必然会合乎逻辑地走向属

于道家的杨朱“为我”“贵己”立场，因为差等之爱“推己及人”的出发点正是“己”；假如只讲一体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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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也绝不是儒家的“仁爱”，而是墨家的“兼爱”观念①。 因此，必须认识到儒家“仁爱”观念同时具有

差等之爱和一体之仁这样两个维度。
不仅如此，事实上，儒家“仁爱”观念的两个维度，适用于不同的社会生活领域，即：差等之爱适用

于私域（ｐｒｉｖａｔｅ ｓｐｈｅｒｅ）；而一体之仁才适用于共域（ｐｕｂｌｉｃ ｓｐｈｅｒｅ），特别是正义论的论域。 诚如《礼
记》所说：“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②这里“恩”指“爱”，即差等之爱，故有“恩爱”之
语。 “门内”指私域，“恩掩义”即差等之爱掩盖了正义原则；“门外”指公域，“义断恩”即正义原则断

绝了差等之爱。
显然，以上两个维度的区分，对于社会正义理论来说具有根本的意义，因为正义问题正是公域的

问题。 假如以“恩掩义”的差等之爱为根据，这样建构起来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绝谈不上正义、公正、
公平；唯有以“义断恩”的一体之仁为根据，这样建构起来的制度规范才可能是正义的。

（三）儒家仁爱情感的“推扩”原则

上述仁爱情感中的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通常被认为是相互对立的，并因此而误解了儒家的“义
利之辨”。 一般哲学、伦理学及心理学，通常也将人的“利他”倾向与“利己”倾向对立起来。 这其实

大谬不然。 实际上，一体之仁乃是差等之爱的情感“推扩”的结果。 “推扩”乃是儒学的一个极为重

要然而至今语焉不详的概念。
所谓“推”，孟子说：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运于掌。 《诗》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
御于家邦。”言举斯心加诸彼而已。 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无以保妻子。 古之人所以大过人

者，无他焉，善推其所为而已矣。③

赵岐注：“老犹敬也，幼犹爱也。 敬我之老，亦敬人之老；爱我之幼，亦爱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
天下可转之掌上”；“善推其心所好恶，以安四海也”。 朱熹注：“必由亲亲推之，然后及于仁民；又推

其馀，然后及于爱物：皆由近以及远。”④显然，这里的“敬” “爱” “好恶”，都是情感。 “恩”即“爱”；
“推恩”即“推爱”，亦即爱的普遍化。 这里的关键是“举斯心加诸彼”，就是将差等之爱推展为一体

之仁。
所谓“扩”，孟子说：

所以谓人皆有不忍人之心者，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 ……恻隐之心，
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 ……凡有四端于我

者，知皆扩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达。 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

父母。⑤

赵岐注：“四端”乃是“情发于中”；“扩，廓也。 凡有四端在于我者，知皆廓而充大之，若火、泉之

始微小，广大之则无所不至”。 朱熹注：“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扩，推广之意”⑥。 可见这里

的“扩”与上文的“推”是一致的，都是情感的推广、扩展，都是爱的情感的普遍化。
由此可见，所谓“推扩”（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就是通过“推己及人”的“扩充”，将“自我之爱”（ｌｏｖｅ ｆｏｒ ｏｎｅ⁃

ｓｅｌｆ）延展为“他者之爱”（ｌｏｖｅ ｆｏｒ ｏｔｈｅｒｓ）的普遍原则，亦即爱的普遍化。 孔子将这种“推扩”概括为一

种普遍的道德律令，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⑦，“己所不欲，勿施于人”⑧。 这也就是儒家的

“恕道”。
要之，儒家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并非“旁观者想象”“共感”或“同情”，也不是“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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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而是“推情”（ｔｈｅ ｅｘｔｅｎｓｉｏｎ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情感的推扩。 这是“以情度情”，即俗语所说的“设身

处地”而“将心比心”。
儒家认为，这种情感推扩并非后天的理性“反思”的结果。 孟子固然提到“权然后知轻重，度然

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王请度之”①，但这显然并不是指的情感推扩过程，而是请齐宣王反思自

己的情感。 按照孟子的观点，情感的推扩能力乃是一种先天的“良知”“良能”②。
这里有一点是需要特别指明的：作为推扩结果的一体之仁，当然意味着超越差等之爱；但是，这

里的他者之爱与自我之爱之间并不是对立的，并不构成相互否定的关系。 例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对他人的老幼之爱并非对自我的老幼之爱的否定，而是将其置于同等的情感地

位。 这才是儒家式的“博爱”观念。

二、“情”与“利”：差等之爱与利益冲突

上述“仁爱”情感的两个维度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差等之爱对于正义论来说毫无意义；恰恰相反，
差等之爱正是儒家正义论的发端处。 这是因为：一切社会正义问题皆源于利益问题，而利益的追求

源于欲望，欲望源于某种情感，这种情感，正是差等之爱。
（一）儒家的“爱则利之”思想

追求利益的欲望源于情感，因此，儒家的“情”概念往往涵盖了“欲”概念。 例如前引《礼记》称
“喜怒哀惧爱恶欲”为“七情”③；又如“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④，此处的“欲”也
涵盖了情感与欲望。 这是因为欲望源于情感，特别是“爱”的情感。 这是符合生活实情的：爱一个人，
就会产生为之谋取利益的欲望———爱己即欲利己，爱人即欲利人。

对于这种“爱→利”情感现象，荀子已有深刻的揭示，那就是“爱利”即“爱则利之”的思想：“礼乐

则修，分义则明，举错则时，爱利则形”⑤；“法则度量正乎官，忠信爱利形乎下”⑥。 王先谦解释“爱利

则形”，引杨倞注“爱（人）利人之心见（现）于外也”，引郝懿行之说“爱人利人皆有法”。 墨家也有类

似的思想：“仁，体爱也”，“义，利也”⑦；“仁，爱也；义，利也。 爱利，此也；所爱所利，彼也”⑧。
由此可见，不仅差等之爱，而且包括一体之仁在内的仁爱情感总是“利益情感”（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

ｅｓｔｓ）。 在这个意义上，任何“意欲”都是“利欲”（ｄｅｓｉｒｅ ｆｏｒ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 因此，“利欲”不应被视为一个

贬义词。 儒家尽管追求公利，但也并不否定私利。 不仅如此，按照上述“推扩”原则，公利与私利之间

并不是非此即彼、势不两立的对立关系，而是协调一致的关系：公利并非否定私利的结果，而是私利

的推扩的结果。 换句话说，私立虽然不是公利的充分条件，却是达成公利的必要条件。 这样才是儒

家“义利之辨”的正解。
（二）作为利益冲突根源的“差等之爱”
显然，无论私利还是公利，利欲总是仁爱的产物，因此，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也正

是仁爱的后果。 当然，这里只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 正如休谟所说：“只有这种为自己和最接近的

亲友取得财物和所有物的贪欲是难以满足的、永久的、普遍的、直接摧毁社会的。 几乎没有任何一个

人不被这种贪欲所激动；而且当这种贪欲的活动没有任何约束、并遵循它原始的和最自然的冲动时，
每个人都有害怕它的理由。”⑨

这与荀子的忧虑如出一辙。 唯其如此，才有关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的正义问题，即才有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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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的必要。 荀子正是这样解释“礼”即正义的社会规范的起源：
礼起于何也？ 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

乱则穷。 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

欲，两者相持而长。 是礼之所起也。 故礼者，养也。①

这里所揭示的“情→欲→求→争→乱→穷”，正是正义问题的触发点，也正是儒家礼学的发端处。
荀子所谓“性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判断。 结合上文荀子“爱则利之”的思想，显而易见，“礼之所

起”的缘由正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爱。 但“礼”的设置并非“禁欲”，而是“养欲”，即通过正义的社会

规范及其制度来满足人们的情感及其欲求。

三、“情”与“知”：博爱或一体之仁与良知或正义感

尽管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正是一种仁爱情感的结果，即差等之爱，然而解决利益

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也是一种仁爱情感，即超越差等之爱的一体之仁，亦即博爱情感。 上文讲过，从
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其情感机制是情感的“推扩”。 这里的首要环节是在“情理之思”
的体察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亦即“是非之心”。

（一）作为“情理”的“是非之心”
一体之仁的博爱之所以能够解决利益冲突问题，是因为它是一种颇为特殊的情感，孟子称之为

“是非之心”②。 通常来看，人们会将“是非之心”这样的价值判断归入理性的范畴，而朱熹则明确指

出：“恻隐、羞恶、辞让、是非，情也。”③这就是说，“是非之心”乃是一种蕴涵着价值判断的特殊情感。
那么，这种“是非之心”的特殊情感来自哪里？ 荀子诉诸一种属于认知范畴的先天人性，他说：

“凡以知，人之性也；可以知，物之理也。”④正因为如此，在他看来，之所以“塗之人可以为禹”，是因为

“仁义法正有可知可能之理，然而塗之人也皆有可以知仁义法正之质，皆有可以能仁义法正之具”⑤。
在荀子那里，这种“性智论”显然比“性恶论”更具有根本意义。

但是，孟子虽然也将其归入先天人性的范畴，即“是非之心，人皆有之”⑥，却认为这样的“是非之

心”并非认知理性的范畴，而是情感范畴，我们可以称之为“情理”（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ａｓｏｎ）⑦，亦即情感本身

的内在条理。 所以，后来戴震解释《孟子》的字义，就是将“理”解释为“情” “欲”本身的内在条理：
“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今以情之不爽失为理，是理者存乎欲者也”⑧。
因此，蒙培元先生曾指出：“儒家的‘情理’之学是一个大题目，能代表儒学的基本精神”⑨；“道德情感

而具有理性特征，是情理合一的”，“道德情感的理性化即所谓‘情理’”�I0。 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理论

发现。
（二）作为“正义感”的“良知”
显然，仁爱的两个维度之间存在着一种区别：差等之爱只是单纯的“自然情感”，一体之仁则是

“理性情感”�I1（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ｅｍｏｔｉｏｎ）。
这种作为情理的“是非之心”作为情感本身的条理，当然不是什么理性反思的结果，所以孟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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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之为先天的“良知”：“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 孩提之童，无不知

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①这就是说，这种“爱” “敬”的情感，内在地蕴含着“知爱”
“知敬”的理性。 王阳明将“良知”提升为一个本体范畴，这未必是孟子的本意。 孟子所列举的“亲”
“敬”，分明都是情感性的。 而这种情感的特殊性，就在于它兼具“知”的功能。 但这种“知”却又并非

“理知”，而是“情知”（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ｇｎｉｔｉｏｎ）。
显然，这种“良知”概念已经蕴含了“正义感”（ｓｅｎｓｅ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概念。 但是，这种“正义感”虽可以

称为“道德情感”，却不是通常所谓“道德情感”，而是前道德的、为道德奠基的情感，因为这里的“感”
（ｓｅｎｓｅ）虽然是“感知”的范畴，却是一种情感性的感知，亦即作为“情理”的“是非之心”，即更准确的

英文表达应当是“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或“ｅ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四、“情”与“义”：仁爱与正义原则

儒家正义论的核心结构是“仁→义→礼”，这里的“义”就是正义论之中的正义原则（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 ｏｆ
ｊｕｓｔｉｃｅ）。 儒家正义论有两条正义原则，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生活“情实”的适宜

性原则。
这里涉及儒家“情”概念的内涵问题，即“情”（Ｑｉｎｇ）不仅指“情感”（ｅｍｏｔｉｏｎ），亦指“情实”（ａｃｔｕ⁃

ａｌｉｔｙ），即指生活的实情。 笔者曾讨论过：在先秦学术，包括孔孟儒学那里，“情”之“情感”与“情实”
双重含义往往是难以区分的。 事情本来就是如此，本真的生活情感正是一种生活实情②。 这是儒家

情感正义论隶属于“生活儒学”的一个最典型的体现。
（一）正当性原则的“情感”渊源

所谓正当性原则是说，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出自一体之仁的博爱情感的动机，才是

正当的。 换言之，正当性原则源于一体之仁的博爱“情感”。
这里应注意的是：这条正义原则看起来是理性的，但它却是源于情感的。 具体来说，它是前述感

性的正义感的理性化；不仅如此，它甚至本身就是情感性的。 在这个意义上，这条正义原则同样属于

“情理”，也就是说，它仍然是戴震所说的情欲本身的条理，即孔子所说的“我欲仁”③。
（二）适宜性原则的“情实”渊源

所谓适宜性原则是说，社会规范建构及其制度安排，必须具有适应特定时代的基本的共同生活

方式的效果，才是适宜的。 换言之，适宜性原则源于生活方式的“情实”。
这里的“适宜性”（ａｄａｐｔａｂｉｌｉｔｙ）并非苏格兰学派的“合宜性” （ｐｒｏｐｒｉｅｔｙ）概念④。 儒家正义论的

“适宜性”概念，指的乃是面对一个时代的基本共同生活方式的适应性。 所以，孔子强调不同时代对

“礼”的“损益”： “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

也。”⑤三代之礼不同，乃是因为三代的生活方式的“情实”不同，从而实现相同“情感”的方式也就

不同。
这就是说，一体之仁的博爱情感乃是抽象的、普遍的，这是“情感”问题；然而，情感的对象、实现

方式却是具体的、历史的，这是“情实”问题。 因此才会有“适宜性”问题，也才会有社会规范及其制

度的历时变革。 例如，中国曾有前现代的社会规范（宗族时代的王权封建的社会规范、家族时代的皇

权专制的社会规范），而今天则应当建构现代性的社会规范。 这就是《礼记》所强调的“礼，时为

大”⑥。 所以，孔子才会强调礼有“损益”，从而成为“圣之时者”⑦。 儒家正义论的进步性就体现在

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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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情”与“智”：仁爱与理智或工具理性

社会规范的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礼”）乃是一项高度专业化、技术性的工作，因此需要运用某种

理性或曰理智（“智”）。 那么，这种理智与情感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作为情感之工具的理智

所谓理智，其实就是通常所谓“工具理性”，这就是说，理智不过是人的工具。 然而“人是情感的

存在”①，在这个意义上，理智只是情感的工具：情感导致意欲，而理智不过是实现意欲的理性工具。
所以，孔子曾说：“若臧武仲之知（智），公绰之不欲，卞庄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

为成人矣。”②朱熹注：“知（智）足以穷理……艺足以泛应，而又节之以礼……”③这里“知”读为“智”，
不仅包括“臧武仲之知”，还涉及“冉求之艺”（“制礼”的政治“艺术”同时也是一种政治“技术”，犹如

“ａｒｔ”的本义），均先于“文之以礼乐”，这就是说，理智乃是制礼的前提之一。
同样，孟子曾说：“爱人不亲，反其仁；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④这里的“智”也是

一种理性的政治“艺术”或“技术”，亦先于“礼”。 他举例说：“惟智者为能以小事大，故大王事獯鬻，
句践事吴。”⑤这种理智的内容，就是“知务”，“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尧舜之知，而不遍物，急
先务也”，“不能三年之丧……是之谓不知务”⑥。 这种理智的运用，需要竭尽官能：“圣人既竭目力

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员平直，不可胜用也；既竭耳力焉，继之以六律正五音，不可胜用也；既竭

心思焉，继之以不忍人之政，而仁覆天下矣。 ……为政不因先王之道，可谓智乎？”⑦在这些官能中，
首先是“心”的官能，即“心之官则思”⑧：“或劳心，或劳力。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⑨这种理

智，终究以仁爱情感为前提：“孔子曰：‘里仁为美。 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

也。 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 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I0这就是说，理智不仅是情感的工具，
而且首先是仁爱情感的工具。

（二）作为情感之延伸的理智

上述作为工具理性的理智，似乎仍然是在情感之外而与情感并列。 然而按照儒家“情理”思想的

传统，理智其实也是情感本身的一种延伸，正如一切工具都不过是“人体”的延伸，即隶属于“人体”。
例如手操的工具只是手臂的延伸，而终究隶属于手臂。 这里的“人体”，正如孟子所说，包括“小体”
与“大体”：“小体”指感官的官能，而“大体”指心灵的官能。 有人问道：“钧是人也，或从其大体，或从

其小体，何也？”孟子指出：“耳目之官不思，而蔽于物；物交物，则引之而已矣。 心之官则思；思则得

之，不思则不得也。 此天之所与我者。”�I1而按照儒家的情感哲学，心灵的官能首先是情感能力，尤其

是“恻隐之心”的情感能力。
至于作为心灵官能的“思”，当然涉及理性，但是，“思”首先不是理性之思，而是情感之思：汉语

“思”的首要意义并不是“思维”，而是“思念”，即是“情思”�I2。 如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
曰：‘思无邪。’”�I3朱熹指出：“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

于使人得其情性之正而已。”�I4这就是说，“思”是“情性”的事情，即是“情理”的事情。 诚如《诗大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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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言：“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①又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 岂不尔思？ 室是

远而。’子曰：‘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②这是一首逸诗，不见于《诗经》；但《诗经》里屡见“岂不尔

思”（哪里是不思念你呢），皆属“情思”“情理”。
孟子也说：“伯夷……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③ 这是好恶

情感之思；“夷子思以易天下，岂以为非是而不贵也”④，“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援弓缴而射之”⑤，
这是情感欲望之思；“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⑥，“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
己推而内之沟中”⑦，这是“仁者爱人”的仁爱情感之思。 《孟子》又载：“万章问曰：‘孔子在陈……何

思鲁之狂士？’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与之，必也狂狷乎”。 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孔子岂

不欲中道哉？ 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⑧这显然同样是“思念”的情感之思。
这些情感之思，都是作为“大体”的心灵情感本身的延展；其延展的结果，乃导出理智之思、理性

之思。⑨

六、“情”与“礼”：仁爱与社会规范及其制度

所谓“礼”，最狭义的是指祭祀的礼仪，即许慎讲的“事神致福”�I0，而最广义的则指社会规范及其

制度，例如《周礼》�I1。 正义论的目标，就是建构正义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亦即建构正当并且适宜的

“礼”。 那么，“礼”与“情”之间是什么关系？
（一）以礼养情：情—礼

作为制度规范，“礼”本身当然不是“情”，但依据儒家正义论，礼源于情而归于情。 这就是说，礼
制并非情欲的对立面，倒是情欲的持养者，亦即“以礼养情”。

所以，荀子以“养”释“礼”，提出“养生”“养体”“养心”“养情”“养欲”之说，“礼者，养也：刍豢稻

粱，五味调香，所以养口也；椒兰芬苾，所以养鼻也；雕琢刻镂，黼黻文章，所以养目也；钟鼓管磬，琴瑟

竽笙，所以养耳也；疏房檖貌，越席床笫几筵，所以养体也”�I2；“所以养生安乐者，莫大乎礼义”�I3；“凡
治气养心之术，莫径由礼”�I4；“孰知夫礼义文理之所以养情也”�I5；“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

之求，使欲必不穷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I6；“故制礼义以分之，使有贫

富贵贱之等，足以相兼临者，是养天下之本也”，“案然修仁义，伉隆高，正法则，选贤良，养百姓”�I7；
“儒者法先王，隆礼义……通乎财万物、养百姓之经纪”�I8。

同样，《礼记》也是以“养”释“礼”：“夫礼必本于天，动而之地，列而之事，变而从时，协于分艺，其
居人也曰养，其行之以货力、辞让：饮食、冠昏、丧祭、射御、朝聘。 故礼义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讲信

修睦而固人之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所以养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达天道、顺人情之大宝

也。”�I9所谓“顺人情”，也就是荀子所说的“养情”。 这样的“情礼”，同样也是儒家“情理”思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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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
（二）以仁释礼：仁—礼

儒家不仅“以情释礼”，而且更进一步“以仁释礼”，即以仁爱情感来阐明“礼是何以可能的”。 笔

者认为：“周公建立了宗法制‘大一统’的世俗权力系统，神圣界的代言人‘巫史’由于没有自己独立

生命形态，而臣属于这个权力系统，因而实际上并没有话语权，这种话语权是被世俗权力垄断

的。 ……孔子的‘轴心突破’，本质上是要打破这种格局。 这主要是通过两种途径进行的：一是通过

‘以仁释礼’的方式，将由宗法权力体系垄断的外在的‘礼’收归儒者内在的‘仁’，争取神圣界的话语

权……”①孔子实现的“轴心突破”（Ａｘｉａｌ Ｂｒｅａｋｔｈｒｏｕｇｈ）②，就是“以仁释礼”，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
因此，孔子指出：“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 乐云乐云！ 钟鼓云乎哉？”③这就是说，礼并不仅仅是

外在的礼仪。 然后指出：“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④这就是说，如果没有仁爱的情

感，那就没有礼乐可言。 进而指出：“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

乎哉？”⑤这就是说，礼的本质是内在的仁爱情感。 所以，孔子将“三年之丧”的礼制建构归结为“三年

之爱”⑥。 总之，“君子义以为质，礼以行之”⑦，这是“义→礼”的结构；而儒家正义论的完整理论的核

心结构则是“仁→义→礼”，即从仁爱情感出发。

七、“情”与“乐”：仁爱与社会和谐

儒家文化通常被概括为“礼乐文化”，其实，“礼乐”乃是人类文化的普遍追求：既要有社会角色

的层级划分（礼），又要有人际关系的情感和谐（乐）。
因此，荀子指出：“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者也；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 乐合同，礼别异。 礼乐之

统，管乎人心矣。”⑧《礼记》也讲：“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
……仁近于乐，义近于礼。 乐者敦和，率神而从天；礼者别宜，居鬼而从地。 ……礼乐明备，天地官

矣；天尊地卑，君臣定矣；卑高已陈，贵贱位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则性命不同矣。”⑨这就是

说，礼的特征是“别异”，乐的特征是“合同”。 “别异”的制度安排（礼）的结果是尊卑贵贱的区分，即
“异”，必然带来人际角色之间的情感疏离，这就需要以“合同”的艺术形式（“乐”）来消除这种人际

情感疏离，从而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和谐，即“和”。
（一）乐者乐也：安乐情感

那么，“乐”何以能够“和”？ 所谓“乐”（ｙｕè），狭义指配合礼仪活动的音乐（包括器乐、歌舞）；广
义指一切用以配合社会规范的艺术形式�I0。 音乐、艺术的特征，就是和谐，即“乐以和其声”�I1。

作为艺术的“乐”，与“诗”一样，是情感的表达。 所以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I2这就

是说，乐是对礼的超越，从而复归于诗的本真情感。 因此，关于乐的情感性，《乐记》开宗明义：“凡音

之起，由人心生也。 ……是故其哀心感者，其声噍以杀；其乐心感者，其声啴以缓；其喜心感者，其声

发以散；其怒心感者，其声粗以厉；其敬心感者，其声直以廉；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I3这就是说，
“乐”（ｙｕè）是涉及所有情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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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儒家之“乐”（ｙｕè）的核心，则是“乐”（ｌè）的情感。 所以，《乐记》指出，“比音而乐之，及干戚羽

旄，谓之乐”①，“夫乐者，乐也，人情之所不能免也”②，“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③。
这是因为：礼乐所追求的是“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④；“乐也者，圣人之所乐也，而可以善民心，其
感人深，其移风易俗，故先王著其教焉”⑤。

（二）乐者和也：和乐情感

由于“乐”（ｙｕè）的情感本质乃是“乐” （ ｌè），它的情感效应就是“和”：“钟鼓干戚，所以和安乐

也。”⑥这里最关键的乃是“爱”的情感，即前引“其爱心感者，其声和以柔”。 这就回归了一体之仁的

博爱情感。
正因为如此，“乐”与“礼”配合，具有伦理政治教化的社会功能：“礼节民心，乐和民声”⑦；“礼义

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⑧。 因此，“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成其教，乐行而民乡

方”⑨；“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比类以成其

行”�I0。 由此，正如前引“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即能够“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

易俗，天下皆宁”�I1。 其具体表现为：
乐在宗庙之中，君臣上下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族长乡里之中，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

在闺门之内，父子兄弟同听之，则莫不和亲。 故乐者审一以定和，比物以饰节；节奏合以成文，所
以合和父子君臣，附亲万民也，是先王立乐之方也。 ……故乐者，天地之命，中和之纪，人情之所

不能免也。�I2

这里的“天地之命”，甚至将“乐”提升到形而上的高度：“大乐与天地同和”；“乐者，天地之和

也”�I3。 这类似毕达哥拉斯（Ｐｙｔｈａｇｏｒａｓ）音乐理论的宇宙论意义，即“宇宙和谐”。 遵循这种“天命”
“天道”，“夫敬以和，何事不行？”�I4

八、结语

综括全文，尽管中西都有作为情感伦理学的情感正义论传统，但两者之间却存在着根本的区别。
儒家的情感伦理学———情感正义论的核心是“仁爱”情感，因而乃是“仁爱正义论”。

儒家的仁爱正义论以“仁爱”情感来阐明所有一切正义问题，关键在于区分“仁爱”情感的两个

维度，即“差等之爱”与“一体之仁”。 尽管作为正义问题的触发点的利益冲突是仁爱之中的差等之

爱的结果，然而解决利益冲突问题的情感路径却正是仁爱之中的一体之仁的“博爱”。
这里从差等之爱向一体之仁的情感跃迁的机制，就是“推己及人”“扩而充之”的情感“推扩”：首

先是在“情理之思”中形成“良知”，即作为道德情感的正义感；然后是正义感的理性化，而形成作为

情感理性的正义原则，即源于博爱“情感”的正当性原则和源于生活“情实”的适宜性原则。 最终形

成“礼乐”文化，即运用工具理性来建构社会规范及其制度；同时以“和乐”的艺术形式来消除人际角

色“别异”所造成的情感疏离，形成社会群体的情感“合同”而达到社会和谐。

（责任编辑　 万　 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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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ｉｓｄｏｍ ｆｏｒ ｌｉｖ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ｗｏｒｌｄ， ｔｈｅ ｐｕｒｓｕｉｔ ｏｆ ｖａｌｕｅ ｉｓ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ｌｙ 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ｓ ａ ｋｅｙ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ｍｏ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ｌｉｆｅ． Ｔｈｉｓ ｆｏｒｍ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ｆｏｒ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ｎ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ｏｂｌｉｇａｔｉｏｎｓ， ｉ． ｅ．，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ｓｔｅｍｓ ｆｒｏｍ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ｌｙ，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ｍ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ａｌｓｏ ａ ｆｏｒｍ ｏｆ ｅｍｏｔｉｏｎａｌ⁃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ｌｉｆ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 ｅｔｈｉｃｓ ｃａｎ ｂｅ ｓｕｍｍａｒｉｚ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ｔｅｒｍ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ｆａｃｔ， ｔｈｉｓ
ｔｅｒｍ ｈａｓ ａｌｗａｙｓ ｂｅｅ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ｅｍｐｌｏｙ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ｉ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Ｆｏｒ ｔｈｉｓ ｒｅａｓｏｎ，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ｎｇ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ｅｍｏ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ｒｉｇｈｔｅｏｕｓｎｅｓｓ” ｕｎｄｏｕｂｔｅｄｌｙ ａｌｉｇｎｓ ｍｏｒｅ ｃｌｏｓ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ｉｓ ａｌｓｏ ｉｎ ｌｉｎｅ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 ｏｆ ｔｈ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ｅｏｐｌｅ．
（４）Ｃａｎ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Ａ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ＳＨＥＮ Ｈｏｎｇ⁃ｂｏ， ＳＨＩ Ｒｕｏ⁃ｙｕ， ＣＨＥＮ Ｐｅｎｇ⁃ｘｉａｎｇ　 ·３５·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ＭＤ＆Ａ） ｉｓ ａ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ｍａｋｉｎｇ ｂｅｃａｕｓｅ ｉｔ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ｗｉｔｈ ｆｏｒｗａｒｄ⁃ｌｏｏｋｉｎｇ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ｂｏｕｔ ａ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ｓ ｆｕｔｕｒ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ｓ ａｎｄ 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 ｒｉｓｋｓ．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ｔｈｅｒｅ ｉｓ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 ｏｖｅｒ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ａｎｄ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ｓｍ ｉｎ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ｄａｔａ ｆｒｏｍ ｌｉｓｔｅｄ ｃｏｍｐａｎ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ａｎｄ 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ｓｔｏｃｋ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ｔｗｅｅｎ ２０１０ ａｎｄ ２０２０， ｆｏｃｕｓ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ｂｉｌｉｔｙ ｔｏ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ｉｔ．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ｆｉｎｄｓ ｔｈａｔ： （１）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Ｍｏｒ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ｎｅ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ｂｅｔｔｅｒ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 ｓｔｏｃｋ ｒｅｔｕｒｎｓ． （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ｃａｎ ｇｅｎｅｒａｌｌｙ ｉｄｅｎｔｉｆｙ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ｉｒ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ｈａｒｅｈｏｌｄｉｎｇ ｐｒｏｐｏｒ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ｔｓ ｃｈａｎｇｅｓ
ｂｅｉｎｇ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ｌｙ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ｄ ｗｉｔｈ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Ｔｈｉｓ 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ｆ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ｍａｋ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ｒ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ｒｋｅｔ． （３）Ｗｈｅｎ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ｇｏｅｓ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ｄｉｍｉｎｉｓｈｅｓ，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ｔｏ ｒｅｄｕｃｅｄ 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ｓ ｏｆ ｆｕｔｕｒｅ ｃｏｍｐａｎｙ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ｅｘｃｅｓｓ
ｓｔｏｃｋ ｒｅｔｕｒｎｓ． Ｍｏｒｅｏｖｅｒ，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ａｌ ｉｎｖｅｓｔｏｒｓ ａｒｅ ａｂｌｅ ｔ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ｌｙ ｒｅｄｕｃｅ ｔｈｅｉｒ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ｐｅｒｉｏｄ， ｗｈｉｃｈ ｆｕｒｔｈｅｒ ｖａｌｉｄａｔｅｓ ｔｈｅｉｒ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ｒｅｓｐｏｎｓｅ ｔｏ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ｓｅｎｔｉｍｅｎｔ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ｉｓｓｕｅｓ．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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